附件2：
通识教育选修课程调整申请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	调整课程名称
	
	课程编码
	

	所属模块
	
	调整类型
	取消/更新

	更新后课程名称
	
	学分
	

	拟开课学期（春/秋/夏）
	
	总学时
	

	课程取消原因：


课程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年   月   日

	课程更新原因及内容：




[bookmark: _GoBack]
课程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年   月   日

	开课院（部）意见：  


教学院长（签字）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教务处通识教育中心意见：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年   月   日

	备注
	



注：本表一式一份，开课院（部）审批通过后提交教务处通识教育中心审批。
